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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理人 
（地政士）之法源 

（一）土地登記之代理 
1.土地登記之申請，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為之。 
2.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應經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
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
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未
領有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至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3.非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擅自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為業者，其代理申請土地登
記之件，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 
4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開業、業務與責任、訓練、公會管理及獎懲等事項之管
理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土地法第 37-1 條） 
（二）土地權利變更登記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 
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
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
不影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 
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一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
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
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土地法第 7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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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記申請人 
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之。（土
地登記規則第26條） 
（四）代理人申請登記附具委託書並應親自到場 
1.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應附具委託書；其委託複代理人者，
並應出具委託複代理人之委託書。但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託關係者，不在
此限。 
2.前項代理人或複代理人，代理申請登記時，除法律或本規則另有規定外，
應親自到場，並由登記機關核對其身分。（土地登記規則第 37 條） 
（五）地政士制度立法理由 
為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益，建立地政士制度，特制定本
法。（地政士法第1條） 
（六）地政士之職責 
地政士應精通專業法令及實務，並應依法誠信執行業務。（地政士法第2條） 
（七）業務委記其他地政士之要件 
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同意、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
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地政士法第17條） 
（八）核對委記人身分 
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
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地政士法第18條） 



一、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理人 
（地政士）之法源 

（九）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限 
第一款、第二款(土地、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辦理事項，由賣方指定之地政
士辦理之，倘為配合各項手續需要，需由買方加蓋印章，出具證件或繳納各項
稅費時，買方應於接獲賣方或承辦地政士通知日起七日內提供，如有逾期，每
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二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賣方，另如因買方之
延誤或不協辦，致各項稅費增加或罰鍰（滯納金）時，買方應全數負擔；如損
及賣方權益時，買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4點第5項） 
  
（十）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委任 
雙方應於備證款付款同時將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檢附之文件書類備齊，並加蓋
專用印章交予□受託地政士□受託律師□買方□賣方□其他__負責辦理。 
本件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相關手續，倘須任何一方補繳證件、用印或為其他必要
之行為者，應無條件於__通知之期日內配合照辦，不得刁難、推諉或藉故要求
任何補貼。（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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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地政士)係屬專門職業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係屬專門職業，依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其執業資
格應依法考選銓定之。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
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符合上開意旨，與憲法並無牴觸。（大法官解釋
352重點） 
  
（十二）地政士請領證書資格限制未違憲 
土地登記代理人管理辦法就請領證書資格之限制規定，並未逾越法律授權範圍，
與憲法並無抵觸。（大法官解釋360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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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雙地政士理由 

（ㄧ）保障不動產交易能更安全。 
（二）消費者權益有加確保。 
（三）共同參與契約擬訂及買賣流程溝通達成雙贏。 
（四）雙地政士確實發揮制衡及除錯功效。 
（五）買賣雙方協商簽約、議價、條文擬訂，依法不許雙方代理，各自委任地
政士辦理，比照律師原告、被告各自委任律師，避免買賣雙方權利義務不同，
委任同一人，違反民法第106條雙方代理規定。 
（六）不動產交易糾紛日益增加，詐騙頻傳、地政機關及公會政策宣導實施雙
地政士。 
（七）不動產交易法令浩瀚如海、多如牛毛，將交易風險及勞務轉嫁地政士、
由專業地政士監督，保管交易重要文件，辦理交易細節，避免發生糾紛及訴訟。 
（八）不動產賣賣價金履約保證制度諸多缺失，建經管理辦法92年1月廢止，
法制面又未建立，形成無法可管的不動產交易隱憂，雙地政士制度之建立更有
必要的急迫性。 
（九）以專業的的立場協助解決問題，保障委任人及雙方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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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地政士制度推動現況與入法化 

（一）地政士公會 
（1）97年底不動產仲介業之成交案件，仲介業指定特約地政士撰擬契約書及
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等相關事項，地政士公會強調此舉有聯合壟斷行為，形成不
公平競爭，主張買賣雙方得各自委託地政士辦理手續、監督不動產交易流程以
合理保障雙方當事人各自權益。 
（2）100年3月訂定「雙地政士制度執行業務準則」。 
（3）107年12月修訂「雙地政士制度執行業務準則」。 
（4）107年12月發布新聞，將積極推動「雙地政士」。 
（5）111年4月-6月、112年2月-4月新北市地政士公會五線公車廣告房地買賣
雙地政士。 
（6）111年11月地政士全聯會與政大公企中心，聯合舉辦交易安全與雙地政士
制度論壇。 
（7）112年10月台中市大墩地政士公會雙地政士執行業務辦法通過。 
（8）112年10月地政士全聯會、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聯合
舉辦雙地政士制度立法之會議研討會。 
(9)台北市地政士公會112年10月14日於台北101水舞廣場配合財政局、台北市
稅捐處「雲端發票人人愛、私菸假酒不要買」，園遊會、地政士公會專設櫃台，
推廣「保障交易安全對雙地政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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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地政士制度推動現況與入法化 

（二）各地方政府 
（1）新北市政府：109年2月通函各地政事務所，受理雙地政士代理申辦登記
之實務執行作法。 
（2）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訂定「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委由雙地政士代
理之土地登記相關申請案作業流程」。 
（3）台北市政府：協助宣導，尚未訂定相關作業準。 
（4）內政部原則上不反對雙地政士同時也樂見其成。 
（三）立法建立雙地政士制度 
1.雙地政士制建立，涉及雙方權利與義務之保障，有絕對正面的意義，建議修
正地政士法將雙地政士入法化，以確保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益，減少日
益增加糾紛。 
2.買賣雙方雙地政士、雙信託，承買人之價金，信託與買方指定之地政士，出
賣人之不動產，信託與賣方指定之地政士，由雙方專業地政士互助協力順利完
成不動產交易，各自保護委任人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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